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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21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2023-015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2月 1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

司部关注函【2023】第 119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及董事会高度重视，

对关注函所关注的事项逐项分析落实并做出书面回复，现就关注函中的相关问题

回复如下： 

1、详细说明你公司对相关应收账款计提减值的具体情况，包括应收账款涉

及的交易对方情况、应收账款形成的交易背景、交易时间、支付条款约定、应

收账款期末余额、逾期情况和你公司已采取的催收措施等。结合交易对方的经

营情况和信用状况等，说明上述应收账款的真实性，计提减值的主要依据和合

理性，是否存在跨期计提情形？ 

【回复】 

一、 公司预计 2022年应收账款计提减值情况 

公司的销售渠道包括代销渠道、经销渠道、零售渠道、加盟渠道，其中经销渠道指公司

将产品直接销售给经销商，由经销商面对最终客户，加盟渠道指公司对特许符合条件的加盟

商销售产品，经销渠道与加盟渠道业务会根据客户资信情况授予客户一定的信用账期。代销

渠道指公司与商业银行、集邮公司等签署委托代销协议，由其通过分支行或营业网点代销公

司的产品，零售渠道指公司在自有直营门店、联营门店等对外销售产品，代销及零售渠道平

均结算周期相对较短且稳定。随着 2020 年疫情爆发后，部分下游客户资金紧张，回款速度

较慢，经营门店大幅萎缩，长账龄的应收账款金额及占比提升增加，应收账款逾期，存在减

值迹象，为准确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资产质量，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

本着谨慎性原则，2022年，公司拟计提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 170,000.00万元-190,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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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应收账款具体情况如下表所列示 

单位：万元 

交易对手 

历年累计销

售收入（含

税） 

历年累计销

售回款 

应收账款期

末余额 
交易背景 交易时间 

支付条款

约定 

是否

逾期 

瑞金和美珠宝有

限公司 
248,221.98 154,226.89 93,995.09 销售商品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平均 10

个月内 
是 

江西金赣珠宝有

限公司 
150,964.62 97,373.48 53,591.14 销售商品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平均 10

个月内 
是 

深圳金赣珠宝有

限公司 
103,421.88 60,600.63 42,821.25 销售商品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平均 10

个月内 
是 

江西和美珠宝有

限公司 
209,723.67 187,070.95 22,652.72 销售商品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平均 10

个月内 
是 

深圳市萃龙黄金

珠宝供应链有限

公司 

 16,639.92  652.82 15,987.10 销售商品 
2019年、

2020年 

平均 6个

月内 
是 

江苏金露黄金珠

宝有限公司 
 10,600.87   900.36  9,700.51 销售商品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平均 8个

月内 
是 

北京彩雅珠宝文

化有限公司 
 19,197.83   9,741.27  9,456.56 销售商品 

2021年、

2022年 

平均 4个

月内 
是 

深圳金道黄金有

限公司 
72,798.06 66,469.14 6,328.92 销售商品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平均 7个

月内 
是 

深圳市永丽珠宝

有限公司 
 4,543.56  - 4,543.56 销售商品 2019年 

平均 1个

月内 
是 

陕西金韵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 
 15,763.04    12,249.69  3,513.35 销售商品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平均 7个

月内 
是 

其中瑞金和美珠宝有限公司、江西金赣珠宝有限公司、深圳金赣珠宝有限公司、江西和

美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家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合计 213,060.20 万元，四家

公司是公司加盟业务的合作商，股权穿透大股东为自然人林云。自 2017 年开始，公司向上

述四家公司销售黄金金条及珠宝饰品等货品，为加强双方合作，公司授予其一定的信用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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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经公司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四家公司股权结构等公示信息，四家企业及其实际控制

人、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钟葱不存在关联关系。 

2022 年末，公司拟定对四家公司合计计提信用减值的金额为 151,336.66 万元,明细如

下表所列示：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期末 期初 
 本期计提

金额   应收余额  
坏账 

准备  

计提 

比例  
 应收余额  

坏账 

准备  

计提比

例  

江西和美珠宝有限

公司 
22,652.72 22,652.72 100% 22,652.72 6,562.49 28.97% 16,090.23 

瑞金和美珠宝有限

公司 
93,995.09 93,995.09 100% 93,995.09 27,230.38 28.97% 66,764.71 

江西金赣珠宝有限

公司 
53,591.14 53,591.14 100% 53,591.14 15,525.35 28.97% 38,065.79 

深圳金赣珠宝有限

公司 
42,821.25 42,821.25 100% 42,821.25 12,405.32 28.97% 30,415.93 

合计 213,060.20 213,060.20 100% 213,060.20 61,723.54 28.97% 151,336.66 

上述四家客户的基本情况如下： 

（1）瑞金和美珠宝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股权结构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注册

地 

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 

江西和美珠宝

有限公司 

江西金赣珠宝有限公

司 90%；林云 10% 
30,000 

珠宝首饰、金银制品、纪念

币、工艺美术品、钟表、字

画的批发兼零售等 

江西 否 

瑞金和美珠宝

有限公司 

江西金赣珠宝有限公

司 70%；江西和美珠

宝有限公司 30% 

10,000 

黄金首饰、珠宝首饰、旧金

回收、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

务等 

江西 否 

江西金赣珠宝

有限公司 

林云 56%；深圳富汇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30%；张梓航 14% 

100,000 

珠宝首饰零售；珠宝首饰及

有关物品制造、企业管理及

咨询服务等 

江西 否 

深圳金赣珠宝

有限公司 

江西金赣珠宝有限公

司 100% 
1,000 

珠宝首饰批发零售；日用百

货批发零售；工艺美术品、

经营电子商务、国内贸易、

咨询服务等 

广东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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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期初应收账款

余额 

本期销售 （含

税） 
本期回款 

期末应收账款

余额 

期末余额较期

初余额增加 

2017年 0 67,361.27 20,775.90 46,585.37 46,585.37 

2018年 46,585.37 54,881.84 47,977.34 53,489.87 6,904.51 

2019年 53,489.87 109,338.80 58,381.33 104,447.34 50,957.47 

2020年 104,447.34 15,375.11 25,583.35 94,239.10 -10,208.24 

2021年 94,239.10 1,264.96 261.70 93,995.09 -244.01 

备注：2021年本期销售为结算前期预收账款业务。 

（2）江西金赣珠宝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应收账款

余额 

本期销售 （含

税） 
本期回款 

期末应收账款

余额 

期末余额较期

初余额增加 

2017年 0 24,429.98   6,959.50  17,470.48  17,470.48  

2018年 17,470.48  40,522.52  31,407.09  26,585.92   9,115.44  

2019年 26,585.92  72,082.28  43,911.03  54,757.17  28,171.25  

2020年 54,757.17  12,348.63  13,025.96  54,079.84  -677.33  

2021年 54,079.84   1,581.20  500.00  53,591.14  -488.70  

备注：2021年本期销售为结算前期预收账款业务。 

（3）深圳金赣珠宝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应收账款

余额 

本期销售 （含

税） 
本期回款 

期末应收账款

余额 

期末余额较期

初余额增加 

2017年 0 0 0 0 0 

2018年 0 0 0 0 0 

2019年 0   68,928.14    10,735.65    58,192.49    58,192.49  

2020年   58,192.49    33,307.84    41,995.56    49,504.77    -8,687.72  

2021年   49,504.77  1,185.90 6,699.92     42,821.25    -6,68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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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2021年本期销售为结算前期预收账款业务。 

（4）江西和美珠宝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应收账款

余额 

本期销售 （含

税） 
本期回款 

期末应收账款

余额 

期末余额较期

初余额增加 

2017年 0   69,126.37    37,439.51    31,686.86    31,686.86  

2018年   31,686.86    70,481.87    54,614.39    47,554.34    15,867.48  

2019年   47,554.34    69,264.22    74,646.12    42,172.44    -5,381.90  

2020年   42,172.44  851.21    19,933.50    23,090.15  -19,082.29  

2021年   23,090.15  0 437.43    22,652.72   -437.43  

2020 年，由于受到疫情及行业环境等因素影响，四家公司经营规模大幅下滑，门店大

幅萎缩，公司对其应收账款出现了逾期的情况。至 2020 末，公司对四家公司的应收账款余

额为 220,913.86 万元。为降低应收回款风险，公司与四家公司签订债权质押合同，由对方

提供货品质押给公司，公司对质押货品进行了盘点和评估。2020 年，公司对该部分应收账

款计提 43,426.65万元坏账准备。 

2021 年为降低应收账款风险，公司未与上述四家公司发生新增订单交易，仅与瑞金和

美、深圳金赣、江西金赣三家公司结算前期已预收对方货款但尚未结算完毕的业务，确认销

售合计 4,032.06万元。为降低应收账款风险，公司加强对销售回款的催收力度，2021年催

收回款共计 7,899.05 万元。由于上述四家公司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后续应收账款的回款情

况没有好转，相关方对以上债权提供差额保障措施。2021 年末，公司对该部分应收账款计

提 10,184.34 万元坏账准备。截止 2021 年末，四家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151,336.66

万元。 

2022 年，江西金赣与江西和美公司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公司无法联络到上述四家

公司实控人，四家公司提供的应收账款质押物被非法转移，相关各方对以上债权已失去保障

措施。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拟对以上四家公司的应收账款剩余账面价值 151,336.66 万元

全额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三、应收账款的真实性、计提依据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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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上述客户交易双方均遵循平等、互利、合法、公平交易原则，协商签订销售合同，

相关交易结合市场行情价格公允，交易真实，具备商业实质。公司针对应收账款除了做好应

收账款的客户资信管理、客户动态监控与货款催收等日常工作外，还加强逾期应收账款管理，

对逾期的应收账款由专人向客户发出催款通知函，进行督促催收，对催收无效的逾期应收账

款移交公司法务部通过法律程序予以解决。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要求，本着谨慎性的原则计提坏账准备，

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的应收账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单

项减值准备，对于其他客户的应收账款按其账龄并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

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计提组合减值准备。 

公司严格按照既定的坏账计提政策计提坏账准备，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信用减值损失计提充分严谨、合理，不存在通过一次性计提、

跨期计提调节利润的情形。 

 

2. 详细说明你公司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以及对你公司净利润的影响

金额。 

一、财务费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年度 同比变动 

利息支出 50,910.54 44,498.10 6,412.44 

利息收入 716.25 575.49 140.76 

银行手续费等其他费

用 
335.27 176.96 158.31 

合计 50,529.56 44,099.57 6,429.99 

从上表可知：2022 年度财务费用金额为 50,529.56 万元，较上年财务费用 44,099.57

万元，同比增加 6,429.99万元，主要系利息支出增加 6,412.44万元所致。 

利息支出的主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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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支出类型 

利息支出 

2022年度 2021年度 同比变动 

银行类借款  4,273.24   7,491.06   -3,217.82  

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鑫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借款 

 34,297.98   28,460.04   5,837.9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7,610.64   20.75   7,589.89  

应付债券  2,377.90   3,636.82   -1,258.92  

融资租赁  534.46   988.04   -453.58  

担保费  1,377.71   2,341.68   -963.97  

票据贴现利息  438.61   1,559.71   -1,121.10  

合计  50,910.54   44,498.10   6,412.44  

从上表可知：2022 年利息支出金额为 50,910.5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6,412.44 万元，

主要系： 

1、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信达”）借款利息支出同比增加

7,589.89 万元，主要系 2021 年 12 月公司与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海科金集团”）、中国信达签订《债权收购协议》，中国信达收购海科金集团

持有的金一文化到期债务人民币 9.199 亿元的债权，包含债务本金人民币 9 亿元及利息

0.199 亿元， 由于该笔转让业务在 2021年 12月份发生，2021 年对中国信达该笔业务的计

息期间少于 2022年，从而导致 2022年的利息支出同比增加。 

2、海科金集团、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鑫资产”）借款利息支出

同比增加 5,837.94 万元主要系受整体经济环境及疫情因素影响，公司经营业绩近两年呈现

亏损状态，导致金融机构融资渠道不畅，金融机构融资规模受限，为维持公司正常经营发展，

海科金集团、海鑫资产对金一文化经营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截止 2022 年末，公司从海科金

集团、海鑫资产借款余额为 557,806.4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75,662.40万元。 

二、2022 年度财务费用对归母净利润影响金额为-37,957.33 万元，占业绩预告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13.56%-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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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2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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